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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6年 3月 24日舉行的會議  

 
公眾貨物裝卸區的管理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載述有關公眾貨物裝卸區 (下稱 "裝卸區 ")的
管理，並綜述議員就相關事項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海事處於 1974年行使《港口管制 (貨物裝卸區 )條例》
(第 81章 )(下稱 "該條例 ")賦予的法定權力，設立裝卸區。該條例
及附屬法例管制海旁範圍的使用及在海旁範圍處理貨物的事

宜。根據該條例，海事處獲授權管理裝卸區。  
 
3. 核數署署長在 1995年建議應以公開競投的方式分配裝
卸區停泊位的使用權。同時，政府帳目委員會亦建議應就分配

裝卸區停泊位訂立一套 "公開、公平及經濟上可行的制度 "。有鑒
於此，政府在諮詢裝卸區營運商及前經濟事務委員會 1後，

自 1998年起，透過招標安排將這些海旁範圍的設施作出分配。
使用停泊位的條件及條款受政府與營運商之間訂定的停泊位特

許協議 (下稱 "特許協議 ")規管。特許協議基本上是短期租約，在
一段固定期間內有效。當局會在每次特許協議將屆滿時再次進

行招標，以重新分配停泊位。2011年 3月，政府當局決定於 2011年
以招標批出的特許協議的有效期，會由 3年延長至 5年 (即由
2011年 8月 1日延長至2016年 7月 31日止 )。  
 

                                                 
1 經濟事務委員會已於2007-2008年度會期起改名為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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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本港 6個裝卸區 2共有 129個停泊位，其中兩個裝卸區
位於港島 (柴灣及西區 )，兩個位於九龍 (油麻地及昂船洲 )，餘下
兩個則位於新界 (藍巴勒海峽及屯門 )。由於各裝卸區為期 5年的
特許協議將於 2016年 7月 31日屆滿，海事處須重新招標，把這些
停泊位批租。海事處於 2014年 3月成立了專責小組，就有關裝卸
區的運作及管理事宜進行檢討。  
 
 
以往的討論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5.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於 2011年 1月
24日及 2月 28日舉行兩次會議，聽取政府當局簡介有關特許協議
於 2011年 7月屆滿時停泊位重新分配的擬議安排，以及與裝卸區
營運商會晤。  
 
6. 事務委員會於 2011年 1月 24日會議上察悉，政府當局有
意於 2011年 7月特許協議屆滿時，採取以下安排，重新分配停泊
位：  
 

(a) 港島兩個裝卸區 (即柴灣和西區裝卸區 )繼續以公
開招標方式批出停泊位；  

 
(b) 九龍及新界 4個裝卸區 (即新油麻地、昂船洲、

藍巴勒海峽及屯門裝卸區 )繼續以局限性招標方式
批出停泊位，並按 "原區原投 "的原則供現有營運商
競投。觀塘和茶果嶺受計劃關閉裝卸區影響的

營運商，則可競投任何在九龍和新界 4個裝卸區的
停泊位；  

 
(c) 鑒 於 在 觀 塘 裝 卸 區 關 閉 後 ， 處 理 污 染 貨 物 的

營運商的需求及檢視了相關裝卸區的地理條件

後，政府當局擬在藍巴勒海峽裝卸區新增數個可

供處理污染貨物的停泊位並重整停泊位的長度，

務求更能切合業界需要；及  
 
(d) 新特許協議仍會為期 3年。  

 

                                                 
2 為配合東南九龍的發展，當局在特許協議於 2011年 7月底屆滿後，沒有再為觀塘
和茶果嶺裝卸區進行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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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亦察悉裝卸區營運商提出的意見如下：  
 

(a) 有營運商希望政府能延遲關閉觀塘及茶果嶺裝卸

區；  
 

(b) 有營運商反對在港島區沿用公開招標方式批出停

泊位；  
 

(c) 有營運商原則上支持以局限性招標及 "原區原投 "
的方式分配新油麻地、昂船洲、藍巴勒海峽及屯門

裝卸區的停泊位，但認為應在現時已在該 4區運作
的營運商投得泊位後，有剩餘的空置停泊位方讓

觀塘及茶果嶺裝卸區的營運商競投；  
 

(d) 有營運商認為如在藍巴勒海峽裝卸區增加可供

處理污染貨物的停泊位，會偏幫處理污染貨物的

人士，有損現時在相關停泊位運作的營運商的

利益；  
 

(e) 有營運商要求特許協議的有效期由 3年延長至
5年；  

 
(f) 在觀塘裝卸區營運的廢紙回收商，建議只供有處

理污染貨物的營運商競投可供處理污染貨物的

停泊位；及  
 

(g) 裝 卸 區 同 業 聯 席 會 議 要 求 在 妥 善 搬 遷 觀 塘 及

茶果嶺裝卸區的營運商後，方討論新特許協議的

招標安排。  
 
8. 部分委員贊同裝卸區營運商的意見，認為局限性招標更

有利他們繼續營運，因為 2008年的公開招標已迫使部分原有營
運商結業。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繼續採用局限性招標安排，

並考慮把特許協議的有效期延長至 3年以上，以便營運商更能確
定他們未來的發展。  
 
9. 委員認同廢紙回收商在環境保護及尤其為長者保留

就業機會方面的貢獻。部分委員關注到，雖然關閉觀塘及茶果嶺

裝卸區是一項政策決定，但政府有責任重置受影響的廢紙

回收商。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在將軍澳或西貢物色適合用地，

用以興建裝卸區設施，以便重置廢紙回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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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亦有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擬在藍巴勒海峽裝卸區增設

更多停泊位的建議，等同於從有關的裝卸區的現有營運商手上

奪走停泊位，因為政府當局只縮短該裝卸區內部分泊位的長

度，然後將餘下的部分重新定為處理污染貨物的停泊位。  
 
11. 在 2011年 2月 2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悉，政府
當局計劃把藍巴勒海峽裝卸區的 4個現有停泊位劃定為也可供
處理污染貨物之用。出席是次會議的裝卸區營運商認為，此舉

只會令受影響的廢紙回收商和有關裝卸區的現有營運商之間產

生矛盾。  
 
12. 鑒於廢紙回收業為社會帶來的環境效益，部分委員始終

認為，當局應實施特別安排和其他便利措施，以協助該行業。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與裝卸區營運商積極進行溝通，令有待解決

的問題能在下一輪招標前得以解決。  
 
13. 政府當局在 2011年 3月 24日通知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
決定在 2011年的招標所批出的特許協議的有效期，會由 3年延長
至 5年。  
 
14. 2011年 6月，政府當局經諮詢海事處的裝卸區管理委員
會的意見及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後，決定以局限性招標批出九龍

及新界區的停泊位，並以公開招標批出港島區的停泊位。  
 
15. 2011年 11月，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將於
2011年 12月 9日在憲報刋登《 2011年港口管制 (公眾貨物裝卸區 )
令》，令觀塘和茶果嶺裝卸區的關閉生效。該命令已於 2012年
2月 6日生效。當局已就 2011年 8月起的特許協議進行了 3次招
標，讓原本及新的營運商能適時競投除觀塘和茶果嶺裝卸區以

外的停泊位。至今所有原本在觀塘和茶果嶺裝卸區運作的

營運商已遷出。在地區層面，觀塘區議會支持關閉該兩個裝卸

區。  
 
《 2015年港口管制 (公眾貨物裝卸區 )令》小組委員會  
 
16. 《 2015年港口管制 (公眾貨物裝卸區 )令》(下稱 "《命令》")
旨在宣布西區裝卸區新界線。當審議《命令》期間，《 2015年
港口管制 (公眾貨物裝卸區 )令》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
在 2015年 2月 24日的會議上，聽取有關團體代表的意見，該等團
體包括中西區區議會、西區裝卸區及香港貨船業總商會有限

公司 (下稱 "貨船業總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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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組委員會察悉各代表團體所提出的意見。中西區區議

會對《命令》表示歡迎。訂立《命令》的目的是在西區裝卸區

騰出一小幅土地，為日後在社區重點項目下落成的西區副食品

批發市場的海濱公眾休憩用地提供出入口。中西區區議會指

出，隨着西區有越來越多高層住宅樓宇落成，人口也不斷增長，

以致該區的休憩用地普遍不足。中西區區議會正與政府當局緊

密合作，理順海濱長廊的界線。西區裝卸區及貨船業總商會的

代表表示，他們已接納政府當局的要求，同意根據《命令》縮

小西區裝卸區的範圍。貨船業總商會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全港裝

卸區的長遠發展需要，並相應提供所需支援。  
 
18. 部分委員關注到，現時越來越多貨物以水路運輸，但裝

卸區的數目卻不斷減少。他們促請政府當局認同裝卸區在處理

貨物方面的作用、對經濟的貢獻，及其有長遠發展的需要。若

當局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而搬遷裝卸區，便應妥善重置此

等裝卸區。  
 
19.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必須平衡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以及訂出有關土地的長遠規劃及用途。  
 
20.  政府當局強調，在根據現時正在進行的全面檢討以考慮

所有裝卸區的長遠發展時，會諮詢各持份者 (包括裝卸區
營運商、區議會及立法會 )意見，並會平衡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該全面檢討內容有關裝卸區停泊位未來的分配方法，將於

2015年年中完成。小組委員會支持已於 2015年 12月 3日生效的
《命令》。  
 
財務委員會  
 
21.  在 2015年 4月 1日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易志明議員
鑒於特許協議將於 2016年 7月屆滿，提出有關裝卸區檢討的問
題，當中包括所涉及的工作、檢討的最新發展，以及展開諮詢

的時間和所涉及的開支。政府當局表示，由海事處負責的裝卸

區檢討現正進行中。海事處會研究裝卸區的經營和管理，以提

高其效率和成本效益，並為現時的特許協議於 2016年年中屆滿
時，制定裝卸區停泊位分配方法的未來路向。預期有關檢討於

2015年年中完成，政府當局會就檢討結果及擬議的未來路向諮
詢業界，有關區議會及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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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22. 在 2015年 11月 3日有關西區裝卸區的使用和運作的個案
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一俟裝卸區的檢討結果準備就緒，便

向 議 員 作 出 簡 報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隨 立 法 會

CB(4)614/15-16(01)號文件發給事務委員會委員。  
 
23. 政府當局會將於 2016年 3月 2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簡報有關裝卸區檢討所提出的建議。  
 
 
相關文件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可於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年 3月 18日  

http://www.legco.gov.hk/�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文件來源  會議日期／  
發出日期  

文件  

2011年 1月 24日  議程  
會議紀要  
背景資料簡介  
政 府 當 局 發 出 的 資 料

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要 求

延長停泊位特許協議有

效期的回應  
政 府 當 局 發 出 的 跟 進

文件  
 

2011年 2月 28日  議程  
會議紀要  
背景資料簡介  
政 府 當 局 發 出 的 資 料

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要 求

延長停泊位特許協議有

效期的回應  
政 府 當 局 發 出 的 跟 進

文件  
 

2011年 11月 28日
 
 

政府當局有關《 2011年
港 口 管 制 ( 公 眾 貨 物

裝卸區 )令》的資料文件  
 

經濟發展事務  
委員會  

2016年 2月 17日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檢討

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資料

文件  
 

《 2015年 港 口 管 制
(公眾貨物裝卸區 )
令》小組委員會  

2015年 2月 4日  會議紀要  
於 2015年 3月 13日向內務
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agenda/edev201101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minutes/edev201101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090-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090-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090-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090-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26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26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26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agenda/edev2011022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minutes/edev201102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minutes/edev201102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228cb1-1367-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228cb1-1367-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228cb1-136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228cb1-136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228cb1-136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157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26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26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124cb1-26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1-2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4-61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4-61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4-61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leg/sc105/minutes/sc105201502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313cb4-619-c.pdf�


 
 

2  

文件來源  會議日期／  
發出日期  

文件  

財務委員會  2015年 4月 1日  議程  
政府當局就議員提出的

初 步 書 面 問 題 作 出 的

回覆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agenda/fc20150327.htm#fc20150401�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thb-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thb-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thb-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thb-t-c.pdf�

